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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００

证券简称：江粉磁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２

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公 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１

日上午

９

点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４

日以电子邮件方

式发出。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应参与表决董事

１１

人，实际参与表决

董事

１１

人。 本次会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向各银行申请融资授信额度的议案》。

经审议，同意公司向银行申请办理以下各项融资业务，以补充流动资金：

１

、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分行申请人民币

１

，

８００

万元的贸易融资综合授信额度

及人民币

１

，

５００

万元资金业务综合授信额度；

２

、向江门融和农商银行申请人民币

１８

，

０００

万元流动资金综合授信额度；

３

、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分行申请办理人民币

４

，

０００

万元流动资金综合授

信额度及人民币

４

，

０００

万元资金业务综合授信额度；

４

、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分行申请办理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流动资金综合授

信额度及人民币

２

，

０００

万元资金业务综合授信额度；

５

、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分行申请办理人民币

２

，

０００

万元流动资金综合授

信额度及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万元资金业务综合授信额度；

６

、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支行申请办理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流动资金综合授

信额度及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资金业务综合授信额度。

本项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参与广东江门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竞拍的议案》。

关于本议案，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告

２０１３－０１３

《关于参与竞拍广东江

门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公告》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公告。

表决结果：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提议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关于本议案，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告

２０１３－０１４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公告。

表决结果：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

备查文件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三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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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与

竞拍广东江门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１

日上午

９

点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参与竞拍广东

江门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议案》，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交易概述：

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参与竞拍广东江门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门电机”）

１００％

股权。

本次竞拍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竞拍标的：

本次拟竞拍标的为江门电机

１００％

的股权。

江门电机的股权结构为：广东江门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持有的

２３

，

３０６

，

８２１

股

（约占江门电机总股本的

８６．８４％

）以及自然人股东张励泉、区耀森、郭锦坤、陈飞鸿、钟伟权、

姜广樵、李广英、余风玲、谭永超、林女嫦等十名自然人股东合计持有的

３

，

５３０

，

６７９

股（约占

江门电机总股本的

１３．１６％

）。

三、竞拍标的背景简介

江门电机前身为广东省江门市电机厂，创建于

１９５８

年。经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于

１９９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正式改组为股份制企业。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改组为民营股份制企业。

注册地址：江门市紫坭路

４１

号

法定代表人：张励泉

注册资本：人民币贰仟陆佰捌拾叁万柒仟伍佰元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３

年

２

月

３

日

经营期限：无

注册号：

４４０７００１００３１０１

经营范围：制造、加工、销售电机、减速机、变速机、泵、金属加工机械零部件。

四、竞拍标的定价情况

标的竞拍底价为人民币

４

，

６３０．６０

万元，通过邀标拍卖的方式，价高者得。

基于公司对电机产业发展的需要，公司拟以不超过竞拍底价的

１０％

的对价竞拍收购江

门电机

１００％

股权。

五、股权竞拍的目的

江门电机主营业务为电机的设计、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有

６

大系列、

１０００

余种规格，年

生产能力

５０

万千瓦以上。电机行业作为公司的下游行业，基于公司做大做强磁性材料业务、

有条件地通过并购方式兼并上下游企业、打造贯穿整个产业链的整体发展规划，拟通过竞

拍收购江门电机

１００％

股权，使公司业务向下游产业延伸和拓展，发挥公司业务之间协同效

应，提升公司业务的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促进公司的可持续长远发展。

六、审批及授权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收购及增资事项在董事

会审批范围内，无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董事会授权总经理：

以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 公司拟以不超过竞拍底价

４

，

６３０．６０

万元的

１０％

即

５

，

０９３．６６

万元的价格，参与竞拍江门电机

１００％

股东权益，并办理参与竞拍相关事宜。

七、其他说明

公司将根据竞拍进展情况及时发布公告，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八、备查文件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三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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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１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

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决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７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本

次股东大会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７

日（星期三） 上午

９

点

３０

分

２．

会议召开地点：江门市龙湾路

８

号公司

１

号会议室

３．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４．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２

日

５．

表决方式：现场投票

６．

会议出席对象：

（

１

） 凡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２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及参加会议表决；股东可以书

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授权委托书式

样附后）。

（

２

）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及相关人员。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关于向各银行申请融资授信额度的议案》。

三、会议登记事项

１．

登记方式

（

１

）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持

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和授权委托书进行登记。

（

２

）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需持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

代表人身份证明和法人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 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需

持本人身份证、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

授权委托书和法人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

（

３

） 异地股东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股东须仔细填写《股东参会登记表》（式

样附后），并附身份证及股东账户复印件，以便登记确认（信封须注明“股东大会”字样），不

接受电话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５

日（星期一）、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６

日（星期二） 上午

９

：

００－１２

：

００

、下

午

１３

：

３０－１７

：

００

。

３．

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公司证券部

地址：广东省江门市龙湾路

８

号办公楼三楼 邮编：

５２９０００

４．

注意事项：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于会前半小时

到会场办理登记手续。

四、其他事项

１．

本次会议会期半天，出席会议的股东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２．

本次股东大会联系人：周战峰 梁丽 陈结文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０－３５０６０７７ ３５０６０７８ ３５０６０９９

传真号码：

０７５０－３５０６１１１

３．

若有其他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五、备查文件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通知。

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三月十一日

附件一：

股东参会登记表

姓 名

：

联系电话

：

身份证号

：

电子邮箱

：

股东账号

：

联系地址

：

持 股 数

：

邮 编

：

附件二：

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下称“受托人”）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

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本公司（本人）的表决权。

委托人（身份证号

／

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对下述议案的表决意见如下（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划“

√

”）：

序号 议案名称 表决事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或回避表决

１

《

关于向各银

行申请融资授

信 额 度 的 议

案

》

是否同意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分行

申请人民币

１８００

万元的贸易融资综合授信额

度及人民币

１５００

万元资金业务综合授信额度

是否同意向江门融和农商银行申请人民币

１８０００

万元流动资金综合授信额度

是否同意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

分行申请办理人民币

４０００

万元流动资金综合

授信额度及人民币

４０００

万元资金业务综合授

信额度

是否同意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

分行申请办理人民币

３０００

万元流动资金综合

授信额度及人民币

２０００

万元资金业务综合授

信额度

是否同意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

分行申请办理人民币

２０００

万元流动资金综合

授信额度及人民币

１０００

万元资金业务综合授

信额度

是否同意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

支行申请办理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元流动资金综合

授信额度及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元资金业务综合授

信额度

如委托人无在本授权委托书中就上述议案表明委托人的表决意见的，则委托人在此确

认：委托人对受托人在此次股东会上代委托人行使表决权的行为均予以确认。

受托人无转委托权。 本委托书有效期至委托事项完结为止。

委托人（签名

／

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受托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８５

证券简称：中山公用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８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

３

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

３

次临时董事会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１

日 （星

期一）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出席会议的董事应到

９

人，实到

９

人。 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由于中汇集团是公司的大股东，持

有公司

６２．２５％

的股份，此次挂牌交易只有中汇集团一家报名参加，并取得参与中山公用

工程有限公司

４５％

股权转让项目的中标资格，其行为与上市公司已构成关联交易。 所以，

关联董事陈爱学、黄成平、王明华、黄焕明、张磊及徐化群均回避表决。 会议由董事长陈爱

学先生主持，会议形成决议如下：

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中汇集团通过进场交易方式购买公

司转让的中山公用工程有限公司

４５％

股权的议案》。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三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８５

证券简称：中山公用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９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１．

中山公用工程有限公司（下文简称“公用工程”）系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下文简称“公司”）的参股企业，公司持有其

４５％

的股权。

２

、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８

日，公司召开的

２０１３

年第

１

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转让中山公用

工程有限公司

４５％

股权的议案》。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９

日，公司通过指定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网披露了

《关于转让中山公用工程有限公司

４５％

股权的公告》。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３

日， 公司通过珠海市产权交易中心挂牌交易方式转让公用工程

４５％

股

权，该转让交易公告期为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３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２

日。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６

日，公司收到珠海市产权交易中心的《项目资格审查确认表》，珠海市产

权交易中心对只有一家报名参加的受让方中山中汇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汇

集团”）进行了资格审查，并出具了如下结论：

经珠海市产权交易中心审查， 报名参加的意向受让方中汇集团所提交的资料符合公

用工程

４５％

股权转让项目的要求，具有交纳竞价保证金、参加中山公用工程有限公司

４５％

股权转让项目的资格。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７

日，公司同意并确认珠海市产权交易中心的资格审查意见。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５

日，公司收到珠海市产权交易中心的《中标通知书》（

ＺＨＡＥＥＣ１３－０４８ＣＺ

），

中标方为中汇集团，成交价格为

２８７３

万元，该成交价格系中山市永信资产评估事务所出

具《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所持中山公用工程有限公司的股权项目资产

评估报告书》（永信评字（

２０１２

）

０３０１４

号）的评估价格。 珠海市产权交易中心将组织公司

与中汇集团签订有关公用工程股权转让的协议。

中汇集团是公司的大股东，持有公司

６２．２５％

的股份，此次挂牌交易只有中汇集团一家

报名参加，并取得参与中山公用工程有限公司

４５％

股权转让项目的中标资格，其行为与上

市公司已构成关联交易。

３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１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３

年第

３

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中汇集团通

过进场交易方式购买公司转让的中山公用工程有限公司

４５％

股权的议案》，关联董事陈爱

学、黄成平、王明华、黄焕明、张磊及徐化群均回避表决，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审议通过上述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事宜出具了事前认可意见及对本次关联交

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次股权转让不需经过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４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

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１

、关联方介绍

关联方：中山中汇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住址：广东省中山市兴中道

１８

号财兴大厦南座

企业性质：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中山市

主要办公地点：广东省中山市兴中道

１８

号财兴大厦南座

法定代表人：陈爱学

注册资本：捌亿陆仟万人民币

税务登记证号码：粤地税字

４４２０００６６６４５９５２０

、

粤国税字

４４２０００６６６４５９５２０

主营业务：对直接持有产权和授权持有产权以及委托管理的企业进行经营管理，对外

投资及资本营运。

其股东：中山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１００％

控股。

２

、关联方历史沿革、主要业务的发展状况

中汇集团成立于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是中山市委、市政府对原中山公用事业集团有限公司实

施重大资产重组、整体上市而组建成的国有独资企业集团，中山市国资委是中汇集团的

控股股东。

２００７

年，中山市国资委出资

５

，

０００

万元设立中汇集团，并将其持有的原公用集

团股权划转给中汇集团，同年中山公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公用集团，更名为中

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经中山市国资委同意，中汇集团将资本公积转增

实收资本，注册资本为

８．６

亿元。

中汇集团作为中山市城市公用事业产业的投资、建设和经营管理者，其成员单位与关

联企业业务涵盖供水、污水、市场、金融投资、工程建设、环卫等领域，其经营范围为对直

接持有产权和授权持有产权以及委托管理的企业进行经营管理，对外投资，已经形成以

环保水务为龙头、以金融投资和股权投资为两翼的主营业务发展架构。

３

、关联方最近三年及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数据

单位

：

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审计数

２０１１

年审计数

２０１２

年

（

未经审计

）

资产总额

９

，

０１１

，

３６０

，

７４９．１３ １０

，

６９９

，

４４４

，

４７８．４３ １０

，

５１４

，

２０２

，

０７２．０５

负债总额

３

，

７１９

，

１３２

，

９１５．２３ ４

，

５３２

，

７８５

，

７８０．７８ ３

，

８３０

，

３８４

，

２０９．０１

净资产

５

，

２９２

，

２２７

，

８３３．９０ ６

，

１６６

，

６５８

，

６９７．６５ ６

，

６８３

，

８１７

，

８６３．０４

营业收入

１

，

３２０

，

４００

，

２６４．６７ １

，

２７５

，

２３４

，

６６２．６１ １

，

２７４

，

０００

，

７１０．８７

净利润

６１９

，

３２２

，

３９７．３７ １

，

０１８

，

３１３

，

３５８．９８ ３３０

，

６４６

，

１５０．２３

4．

构成何种具体关联关系的说明。

中汇集团是公司的大股东，持有公司

６２．２５％

的股份，依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

１０．１．３

的规定，中汇集团为公司关联法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标的资产概况

（

１

）本次交易标的为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有中山公用工程有限公司

的

４５％

股权。

公用工程成立于

１９９４

年

７

月，经多次资产整合后，于

２０１２

年，因中山市国有资产重组，

中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的 《核准变更登记通知书》（粤中核变通内字 【

２０１２

】第

１２００２８２２５４

号），核准公用工程变更股东，变更后，中山公用信息管线有限公司持有

５５％

的

股权由中山中汇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

２

）本次交易标的通过公开挂牌交易方式进行转让，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３

日，公司通过珠海

市产权交易中心挂牌交易方式转让公用工程

４５％

股权， 该转让交易公告期为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３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２

日。 该公司另一股东中汇集团报名参加此次交易，并通过了珠海市产

权交易中心审查。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５

日， 公司收到珠海市产权交易中心的 《中标通知书》

（

ＺＨＡＥＥＣ１３－０４８ＣＺ

），中标方为中汇集团，成交价格为

２８７３

万元，该成交价格系中山市永

信资产评估事务所出具《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所持中山公用工程有限

公司的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永信评字（

２０１２

）

０３０１４

号）的评估价格。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１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３

年第

３

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 《关于中汇集团通过进场交易方式购买公司

转让的中山公用工程有限公司

４５％

股权的议案》，关联董事陈爱学、黄成平、王明华、黄焕

明、张磊及徐化群均回避表决。

该交易标的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

司法措施。

（

３

）公司委托中山市永信资产评估事务所对公用工程股东全部权益进行评估，本次

评估分别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对公用工程的

１００％

股权价值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永

信评字【

２０１２

】

０３０１４

号《资产评估报告》。 根据评估报告截止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中山公用工程有限公司评估前清查申报帐面价值总资产为

１５７６１．２１

万元， 总负债为

１００４２．４

万元， 净资产为

５７１８．８１

万元， 评估后的总资产价值为

１６４２６．１１

万元， 总负债为

１００４２．４

万元，净资产为

６３８３．７１

万元，增值额为

６６４．９

万元，增值率为

１１．６３％

。

中山公用工程有限公司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减率

％

Ａ Ｂ Ｃ＝Ｂ－Ａ Ｄ＝Ｃ／Ａ＊１００

资产总额

１５

，

７６１．２１ １６

，

４２６．１１ ６６４．９０ ４．２２

负债总额

１０

，

０４２．４０ １０

，

０４２．４０ － －

净资产

５

，

７１８．８１ ６

，

３８３．７１ ６６４．９０ １１．６３

增减值的增长主要来源于长期股权投资、投资性房地产及固定资产。

２．

公用工程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４５００

万元，其主营范围：承接市政公用工程施工、管道

工程、消防设施工程、机电设备安装工程、建筑装修装饰工程、房屋建筑工程、城市及道路

照明工程、承接

ＧＢ１

级压力管道工程；给排水工程设计；电脑应用工程开发；加工、制作、销

售：自来水钢管、金属配件、金属结构件（分支机构经营），其中公司持有

４５％

的股权，中山

公用信息管线有限公司持有

５５％

的股权，因中山市国有资产重组，中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出具了《核准变更登记通知书》核准公用工程变更股东，变更后，中山公用信息管线有限

公司持有

５５％

的股权改由中山中汇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３．

中山公用工程有限公司最近一年经审计及最近一期的财务数据。

单位

：

元

项 目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资产总额

１２６

，

７７２

，

８５１．２７ ２０２

，

０１３

，

９９６．９５

负债总额

６１

，

５４０

，

４２２．７９ １４１

，

３８４

，

６４８．４２

应收款项总额

７０

，

６５１

，

０８９．３８ ６７

，

４９６

，

８９６．１０

净资产

６５

，

２３２

，

４２８．４８ ６０

，

６２９

，

３４８．５３

营业收入

７５

，

５３３

，

２９２．８０ １０２

，

５８９

，

７５５．２５

营业利润

３

，

８３７

，

８２６．３５ ６

，

６１３

，

７９０．６３

净利润

２

，

６６５

，

７６５．５３ ４

，

８１１

，

０７４．５４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５

，

６４８

，

２４９．９２ ４７

，

５２２

，

７８１．５７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通过珠海市产权交易中心挂牌交易方式进行， 此次挂牌交易只有中汇集团

一家报名参加，并取得参与中山公用工程有限公司

４５％

股权转让项目的中标资格。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５

日，公司收到珠海市产权交易中心的《中标通知书》（

ＺＨＡＥＥＣ１３－０４８ＣＺ

），

中标方为中汇集团，成交价格为

２８７３

万元，该成交价格系中山市永信资产评估事务所出具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所持中山公用工程有限公司的股权项目资产评

估报告书》（永信评字（

２０１２

）

０３０１４

号）的评估价格。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公司与中汇集团签订的《产权交易合同》系由珠海市产权交易中心制定。

２

、合同约定的成交价格

２８７３

万元，由于中汇集团已交付

８５０

万元的保证金，按照合同

的要求，中汇集团所支付的保证金折抵为转让价款的一部分。

３

、中汇集团将采用一次性付款方式，将转让价款在本合同签订之日起

５

个工作日内汇

入珠海市产权交易中心指定的结算账户。

４

、合同自公司及中汇集团的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股权转让不存在职工安置问题。

七、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１

、转让目的

由于近年来， 建筑施工行业的竞争日趋激烈， 鉴于公用工程自身的经营管理能力不

足，导致该公司的业务量日渐萎缩，经营效益也迅速下滑。 随着行业竞争的加剧，原材料

及人工费的上涨，工程公司面临的形势越来越严峻。 目前，工程公司存在的主要问题为：

（

１

）没有核心竞争力，业务以分包为主

工程公司的设备陈旧老化比较严重， 缺少高效率的设备， 施工力量较薄弱。 在施工

中，通常将对技术、设备及劳动强度要求高的工作分包给其他专业分包单位，如顶管、沉

管、天然气高压管安装等技术含量高的工作通常由其他单位施工，使公司丧失了大量获

利的机会。

（

２

）激励机制缺乏，管理不到位

工程公司的外部业务已经面向市场化，但包括在工作时间、人力资源、企业文化等内

部管理方面却还是国企的运营方式，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员工缺少工作热情，一方面影

响了工程的质量及进度，另一方面也造成大量工程分包出去的局面。

（

３

）人才流失严重

由于作为施工企业的工程公司原本效益就不好， 近年来随着公司盈利情况的下滑及

物价快速上涨的双重压力，员工的薪酬待遇始终没法提高，不断有一些优秀的人才离职，

使公司的经营进入恶性循环的状况。

（

４

）业务发展的长期前景不佳

当前，中山具有市政工程总承包二级资质的企业达

１６０

余家，行业竞争日趋激烈，每项

较大工程的招标都会吸引数十家单位参与竞争。 由于同质化竞争，大量工程的招标以最

低价中标，此外，近几来由于经济环境不景气，各行业不断压缩投资规模，僧多粥少的环

境使建筑业的竞争更加白热化。 在这样的环境下，缺乏竞争实力的工程公司的业务量每

年下降一个台阶。

２

、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公用工程财务情况的分析，公用工程的主要方面的指标正处于快速恶化阶段。公

司既没有掌控其经营，将来也难以给公司带来稳定的收益，对公司来说，没有继续持股的

必要性。

八、 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１

，

０２８

，

９４７．３３

元。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１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６

日， 我们对中汇集团通过进场交易方式购买公司转让中山公用工程有限

公司

４５％

股权的有关资料进行审阅， 并对珠海市产权交易中心出具的与上述事项相关的

《项目资格审查确认表》、《承诺函》及《中标通知书》进行了核查，通过分析，公司全体独立

董事对中汇集团通过进场交易方式购买公司转让中山公用工程有限公司

４５％

股权的事宜

作出如下事前认可意见：

本次中汇集团通过进场交易方式购买公司转让中山公用工程有限公司

４５％

股权的事

宜，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 交易定价程序合法、公允，符合公司和

全体股东的利益，未出现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此项交易的议案必须提交公司董事

会经非关联董事审议通过。

２

、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中国证监会规范性

文件等的规定，我们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

３

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审议的《关于中汇集团通过进场

交易方式购买公司转让的中山公用工程有限公司

４５％

股权的议案》，我们认真审阅了相关

的资料，并就有关情况向公司进行了询问。 根据公司提供的有关资料，现基于独立判断就

以上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中汇集团持有公司

６２．２５％

的股份，系公司的大股东。 此次挂牌交易只有中汇集

团参加，并取得参与中山公用工程有限公司

４５％

股权转让项目的中标资格，其行为与上市

公司已构成关联交易，公司的关联董事均回避表决。 董事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中标方中汇集团以人民币

２８７３

万元获得成交，该成交价格系中山市永信资产评

估事务所出具《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所持中山公用工程有限公司的股

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永信评字（

２０１２

）

０３０１４

号）的评估价格。 该项目交易定价程序

合法、公允，不会损害公司的利益。

（三）综上，我们认可中汇集团通过进场交易方式购买公司转让的中山公用工程有限

公司

４５％

股权的事项。

十、备查文件

１．

董事会决议；

２．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３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所持中山公用工程有限公司的股权项目资

产评估报告书（永信评字（

２０１２

）

０３０１４

号）；

４

、珠海市产权交易中心的《中标通知书》；

５

、产权交易合同。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三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７９

证券简称：中弘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１０

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

日以书

面、传真及电子邮件的形式送达各位董事，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１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在公司四楼会议室召开，会

议应到董事

８

名，实到董事

７

名，董事康喜先生因工作安排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书面委托董事金洁先

生代为行使表决权，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王永红先生主持，经与会董

事认真审议，以书面表决的方式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部分条款的议案》（

８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根据公司实际情况，依据《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拟对

公司章程进行了修改，修改内容如下：

第一百零六条 董事会由九名董事组成，设董事长一人，副董事长一人。

修改为：董事会由七名董事组成，设董事长一人。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８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鉴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已届满，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提名王永红先生、赵宝辉先生、金洁先生、刘祖明先生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提名周春生先生、

吕晓金女士、李亚平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上述各候选人简历见附件）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其中独立董事候选人周春生先生、吕晓金

女士、李亚平女士需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公司章程》有关规定，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在换届选举前，仍将履行董事职务，直至第六届董事

会由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

三、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８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８

日上午

１０

时整在北京市朝阳北路五里桥一街非中心

１

号院

２５

号楼现场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特此公告。

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３月１１日

附：董事候选人简历

１

、王永红先生简历：王永红，男，

１９７２

年

１

月出生。 毕业于西南交通大学，经济管理专业硕士。 北京

永顺发汽车保洁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北京弘实加油站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现任中弘卓业集

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永红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２

、赵宝辉先生简历：赵宝辉，，男，

１９６３

年

１１

月出生，本科毕业于中国矿业大学。 历任内蒙古电管局

供应公司材料科副科长、北京国利能源投资有限公司项目部总经理，

２００１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任北京国

兴嘉业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起任北京中弘投资有限公司及北京中弘兴业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总裁。 现任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赵宝辉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３

、金洁先生简历：金洁，男，

１９７１

年

１０

月出生。 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金融专业，大学本科学历。

历任国家体改委干部、中正泰投资管理公司总裁助理、北京万年投资集团投资部经理、北京东泰融信资

产管理公司总经理、中弘卓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 现任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董事

会秘书。

金洁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４

、刘祖明先生简历：刘祖明，男，

１９７２

年

１

月出生，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毕业于青岛海洋大学会

计学专业、获硕士学位。 曾任职于铁道部青岛四方机车车辆厂、联想（北京）有限公司；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任职于北京联东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历任财务副总监、财务总监；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任

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 现任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刘祖明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５

、周春生先生简历：周春生，男，

１９６６

年

５

月出生，毕业于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金融学博士，普林

斯顿大学经济金融学博士，教授。 历任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行行长秘书；加州大学

Ｒｉｖｅｒｓｉｄｅ

分校安德

森管理学院金融系助理教授；香港大学副教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中国证监会规划发展委员

会委员（副局级）；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员金融系主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高层管理者培训与发展

中心（

ＥＤＰ

）主任；香港大学荣誉教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委员会委员。 现任长江商学院教授，兼任中

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内蒙古君正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

南方基金（未上市）独立董事。

周春生先生已取得独立董事任职资格证书，且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

６

、吕晓金女士简历：吕晓金，女，

１９５１

年

３

月出生，大学学历，注册会计师。

１９９８

年至今在内蒙古三一

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担任主任会计师。 现任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北京康得新复

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吕晓金女士已取得独立董事任职资格证书，且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

７

、李亚平女士简历：李亚平，女，

１９５９

年

４

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法学学士。 曾任华星物产集团有限

公司干部，法律顾问；中国汽车贸易总公司办公室副主任，法律顾问；中国华星汽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党委办公室主任、综合管理部主任、党委副书记兼，法律顾问；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起任中国华星汽车贸易集

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 现任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李亚平女士已取得独立董事任职资格证书，且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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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

日以书

面、 传真及电子邮件的形式送达各位董事， 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１

日上午

１１

时

３０

分在公司四楼会议室召

开，会议应到监事

３

名，实到监事

２

名，监事会主席刘奇先生因公司工作安排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书

面委托监事符婧女士代为行使表决权，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监事会一

致推荐，由监事龙丽飞女士主持会议，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以书面表决的方式通过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鉴于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任期届满，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第五届监事会提

名吴学军先生、龙丽飞女士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中职工代表监事将按

照《公司章程》的规定另行产生。 （附吴学军先生、龙丽飞女士简历）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公司章程》有关规定，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在换届选举前，仍将履行监事职务，直至第六届监事

会由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

特此公告。

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２０１３年３月１１日

附：监事候选人简历

１

、吴学军， 男，

１９６３

年

１１

月出生，本科毕业于江西财经大学。 历任国家物资部市场司副科长，中物

三峡物资有限公司上海公司、苏州公司总经理；苏州天平水泥有限公司董事、财务总监；上海元鼎汽车

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任北京中弘投资有限公司投资发展中心副总监；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起任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总经理。 现任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吴学军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２

、龙丽飞女士简历：龙丽飞，女，

１９７４

年

７

月出生，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学硕士。

２００１

年

８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任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管理部业务主管；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至

８

月任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投

资部投资经理；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任中弘卓业集团有限公司投资管理中心副总经理。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至今任中弘卓业集团有限公司企管内控中心总经理。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５

日至今任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监

事。

龙丽飞女士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７９

证券简称：中弘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１２

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

案》。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３

、召开日期和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８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４

、会议召开方式：以现场投票方式召开

５

、出席对象：

（

１

）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５

日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全体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

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６

、会议地点：北京市朝阳北路五里桥一街非中心

１

号院

２５

号楼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由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后提交，程序合法，资料完备。

２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为：

（

1

）审议《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部分条款的议案》

（

２

）审议《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议案》

（

３

）审议《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议案》

３

、上述议案的内容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２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２０１３－１０

公司第五

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及

２０１３－１１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

１

）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票帐户卡和有效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

２

）法人股东持法人证券帐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进行登

记。

（

３

）异地股东可以书面信函或传真办理登记，信函或传真以抵达本公司的时间为准。 （信函登记请

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７

日，上午

９

时到

１１

时，下午

３

时到

５

时。

３

、登记地点（信函地址）：北京市朝阳北路五里桥一街非中心

１

号院

２５

号楼公司证券部。

邮编：

１０００２４

传真：

０１０－５９２７９９７９

４

、受托人在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

（

１

）个人股东亲自委托代理他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权委托书。

（

２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

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

（

３

）委托人为法人的，由其法定代表人或者董事会、其他决策机构决议授权的人作为代表出席公司

的股东大会。

（

４

）委托人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

授权委托书应当注明在委托人不作具体指示的情况下，委托人或代理人是否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

决。

四、 其他事项

１

、会议咨询：公司证券部

联系人：马刚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９２７９９７９

、

０１０－５９２７９９９９

转

９９７９

２

、与会股东或代理人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五、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２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３月１１日

附：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单位（本人）出席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序号 股东大会议案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部分条款的议案

２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议案

３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议案

备注：委托人应在授权委托书中用“

√

”明确授意受托人投票；本授权委托书打印和复印均有效。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

委托人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证券帐户号：

委托人持有股数：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０２

证券简称：

＊ＳＴ

冠福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２

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者变更议案的情况发生。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９

日上午在福建省德化县土坂村冠福产业园本公司董事会议室以现场

会议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并由公司董事长林文昌先生主持。出席本次会

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

５

人，代表股份

１８５

，

４０３

，

７６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４０９

，

２６０

，

０００

股）的

４５．３０％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总经理、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等高级管理人

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表决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上海五天实业有限公司向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青浦支行申请不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的议

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５

人，代表股份

１８５

，

４０３

，

７６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１００％

；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蔡钟山、蒋浩律师出席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资格，本次会议的表决程

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关于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三年三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２６

证券简称：菲达环保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８

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４

日以

Ｅ－ｍａｉｌ

、传真件的形式发出通知，于

３

月

１１

日在浙江省诸暨市望云路

８８

号

公司总部以现场投票加通讯表决的形式举行。 会议由董事长舒英钢先生主持，会议应参

加董事

９

人，实际参加董事

９

人，公司监事会成员、经营班子列席了会议，本次董事会的召

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设组织机构的议案》。

会议同意增设组织机构如下：

１

、设立脱硫脱硝设计研究院，下设设计一部、设计二部、设计三部、设计四部、计划综

合部；

２

、成立脱硫脱硝事业部；

３

、原工程成套部下增设东北办事处；

４

、原海外事业部下增设项目服务处。

特此公告。

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３月１１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７７７

证券简称：力帆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７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总工程师离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近日收到总工程师王德伦先生书面离职报告，因个人原因，其不

再担任总工程师职务，上述离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公司董事会对于王德伦先生担任公司总工程师期间为公司所做出的贡

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三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９８８

证券简称：赤峰黄金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８

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正在筹划重大事项，有关

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股

价造成影响，经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本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１

日起

停牌。

公司承诺：公司将尽快确定是否进行上述重大事项，并于股票停牌之日

起的

５

个工作日内（含停牌当日）发布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３月１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０３

证券简称：以岭药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７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正在筹划股权激励事

宜，有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

影响，经公司申请，本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２

日开市起停牌，待刊登相关公

告后复牌。 公司预计不迟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８

日开市起复牌。

特此公告。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３月１２日


